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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信息披露义务人、收购

人 、

、受让方

指
深圳市隽飞

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隽山控股 指 深圳市隽山控股有限公司，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

一致行动人 指 侯若洪、王荣、姚彩虹

光韵达、上市公司
指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

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
指 《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本次权益变动、本次交

易
指

侯若洪、王荣、姚彩虹将其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

107,400,017 股（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 21.7153%）所享有的

表决权、提名和提案权、参会权、会议召集权、征集投票权

等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隽飞投资行使，同时将其

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5,498,000 股（占 上市公司总

股本 5.1555%）转让给隽飞投资。上述表决权委托的股份包

含本次协议转让的 25,498,000 股股份，股份转让事宜办理完

成过户手续后，该转让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自动终止。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 指
深圳市隽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作为甲方）与侯若洪、王

荣、姚彩虹（共同作为乙方）签订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 指

深圳市隽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作为甲方）与侯若洪、王

荣、姚彩虹（共同作为乙方）签订的《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收购管理办法》 指 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《格式准则第 15 号》 指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——
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《格式准则第 16 号》 指
16 ——

中国证监会、证监会 指

深交所 指

财务顾问、联储证券 指

指 2025 7 1 2025 9 30

结算公司 指

元、万元、亿元 指







7

2

3

/
/

4

/

/
/

/ /

/

/
/



8

/
/

5

/

/

/

/

/ /
/

/

四、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

2024 9 30

（一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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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、合并、

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，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

12

（三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

2024 9 12

2024

2025 1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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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

2024 9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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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

（六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

（七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

2025 1 24
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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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持续督导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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